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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區高等法院於2011年9月30日，
就外傭爭取居港權案裁定，香港

《入境條例》的部分條文違反《基本法》，
特區政府隨即向特區終審法院上訴，並
申請暫緩處理及審批外傭居港權，事隔
年多，外傭居港權案件再有新進展，昨
日《明報》就引述「法律界消息人士」
稱，律政司已就是案向終院請求將此案
轉介人大，尋求人大常委會解釋。

配合外傭居港權案需要
由於報道引起關注，袁國強於昨日下

午臨時舉行記者會，證實律政司日前已
正式向終院提交外傭居港權上訴案書面
陳述，提出考慮到處理外傭居港權案件
的確實需要，其中1999年人大釋法時指
出，《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內的

立法原意，已經體現於特區籌委會1996
年通過關注實施《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第二款意見，但兩者在香港法律制度
下的地位及約束力，涉及複雜法律問
題，決定向終院提出尋求人大釋法的請
求。
他強調，是次絕非是特區政府要求人

大釋法，而是在香港司法體系及憲法機
制提出釋法請求，終院擁有最終的決定
權，並以剛果民主共和國遭美國基金來
港追債8億港元案件為例，指出終院當
時根據按《基本法》第一五八條尋求人
大釋法，兩大律師會及法律界均認同做
法不會影響司法獨立。
袁國強重申，特區政府尊重法治及司

法獨立，並會以謹慎態度處理，絕對不
認同是次的處理手法會為香港法治「帶

來暴風雨」，「我好肯定不會破壞先
例，當然終審法院在考慮過程清楚所有
釋法可能出現的情況，普通法下先例好
重要，但亦不是未試過法院在認為適當
的情況下不是百分百依據先例」。

「絕對不是藉口亦非無底線」
被問到律政司此舉是否試圖借釋法去

解決雙非嬰的問題時，袁國強表示，律
政司在處理外傭居港權案件時，考慮到
法律及相關法例下的需要及合適，絕非
借案件處理「其他跟法律不符及有矛盾
的目的」，又指代表特區政府的資深大
律師，在外傭居港權案在高院原訟庭及
上訴庭審理期間，都已向法院表達特區
政府會保留處理相關問題，故建議終院
尋求人大釋法以確定相關內容的效力，

「絕對不是藉口亦非無底線」。
他強調，相信有關的澄清將有助解決

不同類別人士包括外傭的居港權問題，
也符合在本地法律體系解決的理念，大
家應對香港法官有信心，相信他們會懂
得如何處理問題，「人大常委會1999年釋
法內容的效力範圍，是涉及到《基本法》
第一五八條的內容，目前有待終院作最
後決定，並不是律政司說了算的」。
另外，坊間有陰謀論指，律政司是看

準一直反對釋法的終院常任法官包致金
退休才會向法院提出釋法的申請，袁國
強強調，兩者完全無任何的時間關係，
更不存在向法庭施壓，何況律政司向終
院提交外傭居港權上訴案書面陳述時，
根本就無法預料負責聆訊的法官及審訊
時間。

請求終院提請人大釋法

外傭居港權及「雙非」問題

困擾香港多年，新特區政府終

於在上任後不到半年內，總算

是正式「出招」，根據基本法第

一五八（3）條請求終審法院向人大常

委會提出澄清1999年人大釋法中有關籌

委會意見的法律效力，但特區政府未有

公布有關消息，《明報》卻於昨日已率

先披露了有關內容。有政界中人指，特

區政府前日傍晚才向終院提交有關申

請，故能獲得此「新鮮熱辣」文件的，

只有特區終院、特區政府及在外傭居港

權案件中代表外傭的相關人士，故文件

如何漏出，可謂是「呼之欲出」。他並

批評道：「法院還未就有關申請作出決

定，但有人已經蓄意洩漏有關文件，明

顯是要通過輿論向終院施壓，企圖影響

法院決定，是要將法院政治化，是嚴重

破壞司法公正。」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在會見傳媒時

就明確表示有關的書面陳述屬法庭文件

及上訴聆訊仍然未展開，故律政司從無

向外公開文件內容，以及律政司的論點

及手法。

尊重司法 律政司本無意公布
據悉，為維護司法獨立，及尊重司法

程序，律政司是次請求終院考慮依據

《基本法》尋求人大常委會澄清1999年

釋法內容中有關籌委會意見的效力，完

全無意在終院進行審訊及作出決定前向

外公布。不過，有所謂「法律界人士」

前日就蓄意向友好傳媒《明報》「放

料」，披露了有關的法律保密文件的相

關內容，令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迫

於無奈」要舉行記者會，因此亦不得不

提早在法院作出決定前，公布有關請

求，避免再有人利用不完整的信息進行

炒作。

據悉，特區政府於前日傍晚通過外傭

居港權上訴案中作出書面陳述，向終院

提交有關請求，只有終院、政府，及在

外傭居港權案件中代表外傭的相關人士

可以於第一時間獲得有關文件。有政界

中人分析，法院一向都嚴格遵守保密原

則，絕不會透露任何未可公開的文件，

故究竟是誰蓄意洩漏這份申請文件予友

好傳媒，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圖炒熱事件 向法院施壓
有政壇中人狠批這種洩密做法，指國

際社會的主流意見均認為，對法官正在

審理中的案件，外界一般不要去評論，

以免影響法官的獨立審判：「這種洩密

做法是非常不專業的，完全破壞了香港

傳統的司法公正，是企圖借炒熱事件，

激化爭議，向法院施壓，而將法庭決定

政治化，對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絕對毫

無好處。」

他認為，特區政府向終審法院提交

有關申請，亦屬於已進入司法程序，

本不應將之引為討論，唯有人利用身

份取得文件並蓄意向外泄漏，使文件

外流，明顯地是要希望引發社會廣泛

討論，並直接打上「破壞法治」的標

籤，製造公眾恐慌，以形成政治壓

力，最終藉而影響法院的最終決定，

但同一時間，這些人卻又是以往高舉

「司法公正」、「捍衛法治」大旗的所

謂專業人士，確實是完美地演繹了何

謂「說一套做一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洩密圖法院政治化 誰干預司法獨立？

居港權爭拗的主要法律基礎，是有關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居港權條文應

如何解釋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99年
就居港權問題的釋法內容中，已明確表示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內的立法原
意，已經體現於特區籌委會1996年通過關注
實施《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意見內，
明確表示雙非童及外傭在港均不可享有居留
權。但特區終審法院在2001年就「莊豐源案」
判決時，卻拒絕接納籌委會的相關意見為釋
法的一部分，導致雙非近年湧港，並困擾香
港社會多年，而終院在處理外傭居權案時，
會否繼續漠視籌委會相關意見，正是外傭居
權案的焦點。

是次特區律政司要求終院「澄清」的，正
是有關籌委會的意見的法律效力，只要終院
接納，既可解決外傭居權案爭議，更可徹底
解決雙非的問題。

始於吳嘉玲案 解釋條文引爭拗
香港特區於1997年7月1日成立後，開始陸

續有聲稱為港人內地子女者入稟香港法院，
指他們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及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可享有香港
居留權。1999年1月29日，特區終審法院首
次就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案件
（即吳嘉玲案）作出判決，裁定香港永久性
居民所生的內地子女，無論婚生或非婚生，

無論有否內地有關機關批准都享有居港權，
均可在港定居。
終院是次判決引起全港嘩然。時任特首的

董建華就是案向國務院提交報告並向人大常
委會提出釋法的要求，人大常務委員會則在
1999年6月26日通過了《基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四款及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
解釋，其中明確表示「本解釋所闡明的立法
原意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其他各項的立法
原意，已體現在1996年8月10日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全
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

的意見》中」。
根據1996年籌委會的意見，《基本法》第

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規定的在香港以
外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在本人出生時，其父
母雙方或一方須是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
條第二款第（一）項或第（二）項已經取得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

判決漠視報告 「莊豐源案」衍雙非
不過，特區終院在2001年對有關父母皆非

港人、在香港出生者是否可根據《基本法》
享有居港權的「莊豐源案」裁判時，漠視釋
法內容中有關籌委會意見體現有關條文立法
原意的內容，聲稱這「只是一種附帶提及的
意見，並非釋法決定的一部分，對終院沒有
約束力」，故沒有理會籌委會報告的相關內
容，判決雙非童在港可取得居港權。當時，

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李飛已表明有關判
決並不符合人大釋法，但特區政府最終決定
不再就此提出上訴，結果，「莊豐源案」揭
開了雙非湧港的序幕。
同時，籌委會的意見也是解決外傭居港

權案的關鍵。在籌委會的意見中的第一
（五）部分，指根據特區政府的專項政策
獲准留在香港者，不被視為在港「通常居
住」，第三部分，指非中國籍人在香港通
常居住「連續七年」的計算方法，應為緊
接其申請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之前的連續七年，故根據籌委會的意見，
外傭並不可以享有居港權。倘終院接納向
人大常委會澄清籌委會有關意見的法律效
力，將可一次過解決雙非及外傭居港權兩
大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文森

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在香

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定居

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

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

二、下述情況不被視為《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二）項和第（四）項規定的在香港「通常居住」：

（一）非法入境或於非法入境後獲入境處處長准許

留在香港；

（二）在違反逗留期限或其他條件的情況下留在

香港；

（三）以難民身份留在香港；

（四）在香港被依法羈留或被法院判處監禁；

（五）根據政府的專項政策獲准留在香港。

三、《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二）項規定的中

國公民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的計算方法，

應為任何時間的連續七年；《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第二款第（四）項規定的非中國籍人在香港通常居

住「連續七年」的計算方法，應為緊接其申請成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之前的連續七年。

四、《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規定的在

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在本人出生時，其父

母雙方或一方須是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

款第（一）項或第（二）項已經取得香港永久性居

民身份的人。

五、《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四）項規定的非

中國籍人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具體要求為：

1. 該人須在申請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時

依法簽署一份聲明；表示願意以香港為永久居住

地；

2. 該人在作上述聲明時須如實申報以下個人情況﹐

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審批其永久居民身份時

參考；

（ａ）在香港有無住所（慣常居所）；

（ｂ）家庭主要成員（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是否

通常在香港居住；

（ｃ）在香港有無正當職業或穩定的生活來源；

（ｄ）在香港是否依法納稅。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特區籌委會1996年就《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見摘錄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全文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簡稱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

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為：

（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

中國公民；

（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通常居

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

（三）第(一) 、(二) 兩項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

國籍子女；

（四）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效旅行證

件進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並以

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籍的人；

（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第(四)項所列居

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滿二十一周歲的子女；

（六）第(一)至(五)項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權的人。

以上居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居留權和有資格依照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取得載明其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身

份證。

香港特別行政區非永久性居民為：有資格依照香港特

別行政區法律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但沒有居留權的

人。

袁國強：澄清不同類別人士居權 不影響司法獨立

籌委會意見法律效力成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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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律政司

正式就外傭居港權上訴案向終審法院提交書面

陳述，請求特區終院根據《基本法》第一五八

條及普通法原則，考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

釋法，澄清常委會在1999年就居留權案釋法的

法律效力。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解釋，人大

常委會在1999年釋法時指出，《基本法》第二

十四條第二款內的立法原意，已經體現在特區

籌委會1996年通過關注實施《基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二款的意見，而兩者在香港法律制度下

的地位及約束力涉及複雜法律問題，澄清將有

助解決不同類別人士的居港權問題，此舉絕不

存在破壞法治、影響司法獨立，不會為香港法

治帶來「暴風雨」。香港社會各界普遍支持律

政司的決定。 （尚有相關新聞刊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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